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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論人壽保險之受益人變更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52號判決 
───────────────── 
【關鍵字】 

變更受益人、保險業務員 

【事實摘要】 

要保人（即被保險人）劉簡晨與南山人壽保險公司於七十九年十二月二十一

日簽訂人壽保險契約，並以當時之妻（即本件被上訴人甲）為受益人。惟劉簡晨

於八十二年七月十三日與甲協議離婚後，遲至九十四年八月二十七日（被保險人

身故前三天）始發出通知告知保險人其欲變更受益人為現任妻子（即本件上訴

人），而該份申請書至九十四年八月三十一日始送達（劉簡晨已於三十日上午身

故）。 

【爭點說明】 

一、何人有變更受益人之權限？ 
二、業務員有無受領此變更受益人意思表示之權限？ 
三、是否須依保險人之格式要求始得變更受益人？ 

【裁判要旨】 

關於本案，一共歷經三審，其中第一審為台北地院95年度保險字第119號判

決，其後上訴二審台灣高等法院96年度保險上字第22號判決，嗣後再上訴至三審

最高法院而生本案判決，此後，當事人更提起再審，而最高法院於97年度台再字

第37號判決中維持原判決。 
最高法院97年度台上字第752號判決要旨如下： 

一、按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利益，除聲名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

契約或遺囑處分之，保險法第11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要保人此項更換受益人

之處分權行使，依同條第2項規定：「要保人行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不

得對抗保險人。」，故無須得到保險人之同意，惟為能客觀確定要保人是否

行使更換受益人之處分權，要保人與保險人於保險契約約定要保人更換受益

人須履行一定之程序，而該約定內容又不違反前開保險法第111條之規定，要

保人自須履行該約定程序後，始能發生更換受益人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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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保險法第8條之1規定：「本法所稱保險業務員，指為保險業、保險經紀人

公司、保險代理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並未明文規定保險業務員為

保險公司之代理人。再保險業招攬業務規則第15條第1項規定：「業務員經授

權，從事保險招攬業務之行為視為該公司授權範圍內之行為」，所謂「保險

招攬」，依上開管理規則第15條第3項之規定，係指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

條款。說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其他經所屬公司

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行為，故保險業務員除上開保險招攬之行為外，其所

為之行為並不當然視為保險公司授權範圍內之行為。且要保人與保險公司

簽訂保險契約，業務員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後，已非屬於保險招攬之階

段，事後保險業務員代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相關文件資料，除非有經過保

險公司之授權，否則，無法逕自視為保險公司之授權行為，而認該業務員為

保險公司之代理人。 
三、系爭保險契約第20條、第24條之約定，其中要保人劉簡晨欲變更受益人時，

須經保險人南山人壽公司簽章同意及在保險單批註始生效力部份，係增加保

險法第111條所無之限制，限制要保人之權利行使，依保險法第54條之1第2款

規定，該部份約定應屬無效。至其餘約定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得以書面

通知保險人變更受益人，係為使要保人慎重決定及權利義務明確而為之約

定，與保險法第111條第1項之規定，並無扞格之處，應認具有約定效力，故

本件要保人劉簡晨生前既未以書面通知保險人變更受益人，難謂已生變更受

益人之效力。 

【學說速覽】 

一、形式變更與實質變更受益人說 
   採形式變更受益人之見解認為，要保人若欲變更受益人時，應符合保險

人之相關格式規範，始符合變更之要件。而採實質變更受益人之見解認為，

一旦要保人已實質上符合保險人之要求後，即可達到變更受益人之效果，而

實質變更受益人之要件有下：（一）要保人清楚地意圖去變更受益人且去指定一

個新的受益人；（二）要保人採行一個實質的行動使受益人變更有效化
47

。目前

國內學說見解認為，變更受益人應僅需實質符合變更即可，而不須以保險人

所限定之書面格式為限，惟需注意者，若非以保險人所定之方式變更受益

人，則應由要保人舉證證明該變更行為之有效性。 
 

                                                      
47 Engelman v. Connecticut General Life Insurance, 690 A2d 882 (Con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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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員之代理權肯定說與否定說 
   傳統實務見解認為，應將業務員之地位區分成公司編制內以及編制外成

員，若係屬編制內成員，則在招攬業務上視作已授與代理權；相反地，若非

編制內成員，除非有表見代理之情況，否則並非保險公司之代理人
48

。 
   相反地，學說見解認為，若自風險分配之角度而言，要保人所可能接觸

者大多為業務員，且其為受保險公司之委託而對外為招攬行為，原則上要保

人即將業務員視作保險公司之手足
49

，多數的通知皆向其為之。因此若自風險

分配之角度而言，應由保險人承擔業務員之風險較為妥適，更何況，此時業

務員亦應解為具備表見代理之情狀，作有利於要保人之解釋。 
三、本案分析 
   本案中，最高法院認為要保人向保險公司業務員所為之受益人變更須待

該業務員向保險公司告知時始生效力，並將該業務員解為要保人之受益人，

實與一般人之合理期待有所不符，故法院作此解釋實與學說風險分配的角度

不同。 
   此外，法院見解認為，變更受益人須經保險人批註之約款屬對要保人不

利之解釋，而引用保險法第54條之1作為立論基礎，應值肯認，惟針對書面告

知之部份，可能與外國法中變更受益人之方式有所扞格，畢竟變更受益人應

屬單方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應不限於以書面變更為限，何以法院認為僅有書

面之變更方屬變更似無理由，該條款較合理應解為，要保人亦得以口頭方式

變更受益人，惟須負擔舉證責任，始符合實質變更受益人說之本質。 
【考題分析】 
 

甲男與乙女於民國94年2月1日結婚，婚後尚無子女，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Ａ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Ａ公司）投保新台幣一千萬元之終身壽

險，甲並指定乙為受益人，嗣後甲乙二人搭機前往韓國旅遊，因飛機墜毀，致

甲乙雙雙死亡。問：Ａ公司應將保險金給付何人？ （95律○1 ） 
 

◎答題關鍵 

本題算是考到受益人的題目中較為簡單之部份，主要就是保險法第111條關

於是否聲名放棄處分權的部份須先作討論，嗣後再針對作為受益人之給付抑或被

                                                      
48 72年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三期。 
49 

江朝國，〈保險業務員代填要保書之法律問題〉，《萬國法律》，第1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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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之遺產作分析，原則上即可簡單化解。 
然而在此要特別注意的是，未來如果有變化考題即有可能涉及受益人變更之

問題，進而再加入向業務員為變更以及變更格式之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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